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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生产相关工作的顺利实施，离不开必要的安全资金投入，

2021年 9月正式施行的新《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三条规定：“生产经

营单位应当具备的安全生产条件所必需的资金投入，由生产经营单位

的决策机构、主要负责人或者个人经营的投资人予以保证，并对由于

安全生产所必需的资金投入不足导致的后果承担责任。有关生产经营

单位应当按照规定提取和使用安全生产费用，专门用于改善安全生产

条件。安全生产费用在成本中据实列支。安全生产费用提取、使用和

监督管理的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财政部门会同国务院安全生产监督管

理部门征求国务院有关部门意见后制定。” 

那么，企业安全生产费用有哪些？安全生产费用应当如何提取？

哪些资金的使用可以纳入安全生产费用？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国务院有

关决定，财政部、原国家安监总局联合制定了《企业安全生产费用提



取和使用管理办法》）（财企〔2012〕16 号），2022 年 6 月 13 日，

财政部会同应急管理部对《企业安全生产费用提取和使用管理办法》

进行了修订，2022 年 12 月 12 日，财政部、应急部官网发布关于印

发《企业安全生产费用提取和使用管理办法》的通知。 

 

什么是安全生产费用？ 

安全生产费用是指企业按照规定标准提取在成本中列支，专门用

于完善和改进企业或者项目安全生产条件的资金。 

安全费用按照"企业提取、政府监管、确保需要、规范使用"的原

则进行管理。 

谁负责安全生产资金投入保证？ 

1、股份制企业、合资企业等安全生产投入资金由董事会予以保

证； 

2、一般国有企业由主要负责人、厂长或者经理予以保证； 

3、个体工商户等个体经济组织由投资人予以保证。 

安全生产费用的管理和使用基本规定 

企业提取的安全生产费用属于企业自提自用资金，其他单位和部

门不得采取收取、代管等形式对其进行集中管理和使用，国家法律法

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各级财政部门、应急管理部门、煤矿安全监察机构和有关行业主

管部门依法对企业安全费用提取、使用和管理进行监督检查。 

企业未按本办法提取和使用安全费用的，应急管理部门、煤矿安



全监察机构和行业主管部门会同财政部门责令其限期改正，并依照相

关法律法规进行处理、处罚。 

新修订的《企业安全生产费用提取和使用管理办法》有哪些变化？ 

变动一：进一步扩大或调整了适用行业范围 

1、新增了民用爆炸品生产、电力生产与供应企业；其中电力生

产是指利用火力、水力、核力、风力、太阳能、生物质能以及地热、

潮汐能等其他能源转换成电能的活动。 

2、调整了交通运输、冶金、机械制造三类行业（企业）范围； 

3、单列石油天然气开采企业。 

变动二：扩大了安全费用使用范围 

根据近几年企业安全生产需求，将应急救援队伍建设、重大危险

源检测、安全风险分级管控、事故隐患排查、安全生产信息化建设和

运维、安全生产责任保险及职工发现并报告安全隐患的奖励等支出内

容纳入使用范围。企业安全生产费用可由企业支出的范围： 

（一）购置购建、更新改造、检测检验、检定校准、运行维护安

全防护和紧急避险设施、设备支出（不含按照“三同时”规定投入的

安全设施、设备）； 

（二）购置、开发、推广应用、更新升级、运行维护安全生产信

息系统、软件、网络安全、技术支出； 

（三）配备、更新、维护、保养安全防护用品和应急救援器材、

设备支出； 

（四）企业应急救援队伍建设（含建设应急救援队伍所需应急救



援物资储备、人员培训等方面）、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培训、从业人员

发现报告事故隐患的奖励支出； 

（五）安全生产责任保险、承运人责任险等与安全生产直接相关

的法定保险支出； 

（六）安全生产检查检测、评估评价（不含新建、改建、扩建项

目安全评价）、评审、咨询、标准化建设、应急预案制修订、应急演

练支出； 

（七）与安全生产直接相关的其他支出。 

变动三：调高了安全费用提取标准 

适度提高了煤炭、非煤矿山、建设工程施工、危险品、烟花爆竹、

机械制造六类行业（企业）安全费用提取标准； 

变动四：优化了安全费用监督管理机制 

一是简化安全费用缓提、少提审批流程。企业依规提取和使用安

全费用，在确保安全投入的基础上，安全费用上年末结余达到企业本

年度安全费用提取计划，企业可以缓提或者少提当年安全费用，但是

需要按照管理权限向当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

职责的部门报备。 

二是对企业安全费用使用计划和提取使用情况不再作备案要求。 

三是将企业安全费用“专户核算”规定调整为“专项核算”。 

四是将监管部门建立安全费用年度统计制度在《办法》中进行明

确，推动实现安全投入监督管理制度化、规范化和常态化。 

五是明确了追责条款，为监管部门监督检查执法提供依据。 


